
1

委托单位名称：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

项目名称：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动力总成二工厂发动机一期

项目安全预评价

项目简介：

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是由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独资设立的子公司，作为广汽集团自主品牌乘用车项目的实施载体，

致力于生产销售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整车、发动机、零部件及汽车用

品，以及汽车工程技术的研究与开发。

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动力总成本部发动机目前产能为

60万台/年，拟在广州市番禺区智联新能源产业园新建动力总成二工

厂，本项目为拟新建动力总成二工厂发动机一期项目，建成投产后将

新增发动机产能 20万台。

本项目建设内容：

①新建联合厂房（内含生产车间：机加车间、装配车间；辅房：

电房、空压站、制冷站、加压泵站、辅料库、医疗室等）；

②新建办公楼与联合厂房零距离贴建；

③新建车间加油站；

④新增缸体、缸盖、曲轴、连杆、凸轮轴机加生产线；新增装

配线和发动机试验设备。

⑤新增变配电设备；

⑥新增循环水系统、消防水泵系统；

⑦新增空压机和空调制冷机；

⑧新建污水处理站。

本项目于2018年 7月31日取得广州市番禺区发展和改革局核发

的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》

本项目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，但为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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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二十八条：“生产经营单位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工程项目(以下统称建设

项目)的安全设施，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

生产和使用。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概算。”等有关规定，

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

对新建动力总成二工厂发动机一期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。

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、《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冶金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

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及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工作的指引》（粤安监管四

〔2016〕18 号）等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、规范要求，组建安全评价组，

评价组认真研究了该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，进行了现场调研和检查，

并与该单位领导及专业人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，在此基础上根据科学

性、公正性、严肃性、针对性的原则，对该项目的储存、生产、管理

等诸方面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评价，最后按照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总局《安全评价通则》（AQ8001-2007）、安全预评价导则》

（AQ8002-2007）编制完成了本安全预评价报告。

评价小组成员：赵庆大、张千林、吴亚军

审核人：尹荣华

过程控制负责人：彭登奎

技术负责人：陈燎原

评价结论：

综上所述，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动力总成二工厂发动机

一期项目的设计方和建设方应按照相关的建议和措施进行认真落实，

使其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、

《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监督管理办法(2015 年修订)》等有

关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要求。

在此基础上，广州汽车集团乘用车有限公司动力总成二工厂发动

机一期项目中存在的危险、有害因素能够得到控制，其存在的风险在

可接受的程度内。


